
 1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4 

 

中国有色股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本公司与宜兴新威集团公司（以下称：新威集团）2011年3月29日签署《缅

甸矿产资源勘探及开发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在缅甸和中国分别注册成立公

司在缅甸境内北部地区及其他地区开展金属、工业原料矿物和矿石等资源的勘

探、开采项目。 

本公司与新威集团公司在2011年3月29日签署《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

出资人协议》，双方在缅甸密支那成立合资公司--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注册资本金50万美元。中色股份以现金出资25.5万美元，持股比例为51%，

新威集团以现金出资24.5万美元，持股比例为49%。 

本公司与新威集团公司在 2011年 3月 29日签署《中色新威腾冲边贸有限公

司出资人协议》，双方在云南腾冲设立中色新威腾冲边贸有限公司（暂定名），注

册资本金 1,000万元人民币，中色股份以现金出资 51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51%，新威集团以现金出资 49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49%。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0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宜兴新威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缅甸矿产资源勘探及开发合作协议的议案》；本公司与宜兴新威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中色新威（腾冲）

边贸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的议案》。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宜兴新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宜兴市丁蜀镇洋岸村 



 2 

法定代表人：蒋泉龙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稀土氧化物、稀土化合物、混合稀土、三基色荧光粉、耐火材料

制品的制造；组织生产、开发项目、技术咨询服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

五金、矿产品的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稀土、耐火材料、荧光粉，进口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1）“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万美元。 

中色股份占 51%，出资 25.5万美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新威集团占 49%，出资 24.5万美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2）“中色新威腾冲边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中色股份占 51%，出资 510万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新威集团占 49%，出资 490万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缅甸中色矿业），最终将

以缅甸政府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公司住所：缅甸密支那 

注册资本：50 万美元 

经营范围：金属矿产勘查、测量、开采、加工、生产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相关的技术进出口、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

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以缅甸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为准，公司根据

发展的需要，可依照公司在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调整经营范围）。 

公司名称：中色新威腾冲边贸有限公司（以下称：腾冲边贸），最终将以政

府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公司住所：云南腾冲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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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化工原辅料、各种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

相关技术的进出口，公司可根据发展的需要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调整经营范围。 

腾冲边贸将主要为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的项目开发提供必要的设备、

材料等贸易业务。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缅甸中色矿业出资人协议”的主要条款： 

1）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万美元。 

中色股份占 51%，出资 25.5万美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新威集团占 49%，出资 24.5万美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2）出资时间 

根据中色股份和新威集团的实际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中色股份和新威集团 

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出资完毕。 

3）各出资人一致同意，在公司设立后的五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但下列情况除外：以每股账面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各出资人的控股企业。 

4）各出资人一致同意双方在缅甸的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生产

和销售等经营业务活动具有排他性，即未经任一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让项

目和公司股权。 

5）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三名董事，新威集团委派二名

董事，董事长由中色股份委派，副董事长由新威集团委派。 

2、“中色新威腾冲边贸出资人协议”的主要条款： 

1）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中色新威腾冲边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中色股份占 51%，出资 510万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新威集团占 49%，出资 490万元，全部以现金出资。 

2）出资时间 

根据中色股份和新威集团的实际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中色股份和新威集团 

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出资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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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出资人一致同意，在公司设立后的五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但下列情况除外：以每股账面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各出资人的控股企业。 

4）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三名董事，新威集团委派二名

董事，董事长由中色股份委派，副董事长由新威集团委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目的是在缅甸境内北部地区及其他地区开展金属、工业原料矿物和

矿石等资源的勘探、开采项目。 

2、投资风险 

公司能否获得探矿权证和采矿权证尚有较大不确定性。 

根据缅甸矿业法规定，缅甸中色矿业需先向缅甸矿业部申请探矿权证，公司

能否获得探矿权证尚有较大不确定性。在获得探矿权证（探矿权证的有效期为

1-2年）后，方可开展勘查和勘探工作。 

在勘探工作结束后，缅甸中色矿业向缅甸矿业部地质勘探局提供地质勘探报

告，并由其技术人员进行审查，勘探报告合格后则要进入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时间期限为 1-2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缅甸政府部门研究通过后，在获得采

矿权证后，才能开展矿山开采和开发。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成立后将向缅甸政府申请探矿权，鉴于能否申请

到探矿权和采矿权证尚有不确定性，同时若能申请到探矿权，探矿过程的耗时较

长，故该投资对公司本年度和获得采矿证之前的年度均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本次投资相关的其他说明 

本公司注意到，网络上存在公司与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稀土合作开发投资稀土

的传闻，以及拟参与新疆拜城县境内特大型铌钽矿开发。 

针对前述传闻，本公司说明如下： 

宜兴新威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蒋泉龙，蒋泉龙持有其 90%的股权，

蒋泉龙同时持有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稀土控股有限公司 38.37%的股权。 

本公司本次合作对象为宜兴新威集团有限公司，并非中国稀土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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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而且本次合作目前仅仅限于申请探矿权及相关的探矿工作，如前面公告所言，

探矿权的获取、探矿的结果、后期缅甸政府的可行性研究、采矿权的申请等等都

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传闻所称的公司与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稀土合作开

发投资稀土完全不属实。 

截止目前，本公司从未与中国稀土控股有限公司商谈过任何合作。 

截止目前，中色股份未参与任何新疆项目的开发。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东股东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任何针对本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缅甸矿产资源勘探及开发合作协议》 

2、《缅甸中色新威矿业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 

3、《中色新威腾冲边贸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 

4、第六届董事会第 04次会议决议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05月 10 日 

 

 


